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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级项目组组建规范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评级项目的成员组成以及职责要求，确保评

级质量，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评级项目组是指评级部为完成特定评级项目，

根据工作需要指定分析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。

第三条 评级项目组主要负责评级对象的资料收集和尽职调查、

信用评级报告撰写、评审会答辩等与评级项目相关的具体工作。

第二章 任职资格

第四条 评级部应根据评级对象所处行业特点、规模及复杂程度

组建评级项目组。

第五条 评级项目组实行组长负责制，除项目组长外，至少有 1

名项目组成员具有 1 年以上从事信用评级工作的经验。

第六条 评级项目组成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(一) 品行良好，公正诚实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；

(二) 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信用评级行业自律规范，未受过

重大刑事处罚或者与信用评级业务有关的行政处罚；

(三) 具备从事相关项目的工作经历或者与评级项目相适应的知

识结构；

(四) 与评级委托方、评级对象及其关联机构不存在利益冲突和

关联。

第七条 项目组长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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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具备第六条所述条件；

(二) 熟悉信用评级业务操作流程，具有较强的组织、协调和沟

通能力；

(三) 完成证券从业人员登记且从事信用评级工作 3 年以上，且

参与过 5 个以上信用评级项目。

第八条 评级项目组成员工作变动或离职时，评级部应根据需要

增补或替换项目组成员，确保评级项目顺利进行。

第九条 评级项目组成员不得连续 5 年为同一评级对象及其关联

机构连续提供信用评级服务，自期满未逾 2 年的不得再参与该评级对

象及其关联机构的评级活动。

第三章 工作职责

第十条 评级项目组在评级项目开展过程中应坚持独立、客观、

公正、审慎性原则，遵循公司信用评级方法，遵守公司信用评级业务

的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，保证信用评级工作质量。

第十一条 评级项目组成员的工作职责如下：

(一) 负责拟定评级项目资料清单、访谈提纲等工作计划内容；

(二) 完成评级项目的尽职调查，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现场、视频、

电话、信函问询等访谈并做好记录，评级对象基础资料、行业基础数

据的收集，工作底稿的整理；

(三) 负责信用评级报告的撰写、修改及提交评审；

(四) 负责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对业务档案资料进行分类整理，填

写存档资料清单，移交业务档案，并保证业务档案的完整性；

(五) 项目组长负责对评级项目组其他成员进行业务指导和评价；

(六) 其他与开展评级项目有关的具体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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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规范由评级部负责制定和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之前所施行之相关规范即

日废止。


	评级项目组组建规范
	第一章  总则
	第二章  任职资格
	第三章 工作职责
	第四章 附则

